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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中环境保护相关情况的补充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 

 

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在 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公司《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》，后经核查，

公司子公司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聊城龙大”）、莒南龙大肉食品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莒南龙大”）属于聊城市、临沂市 2017 年重点排污单位名

录中的单位。现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17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对《2017 年年度报告

全文》中“第五节重要事项 十八、社会责任情况 3、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”补

充披露如下： 

补充披露前： 

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

否 

公司与子公司不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。 

补充披露后： 

经公司在山东省环境保护厅、烟台市环境保护局官网查询核实，公司确实不

属于各网站公布的 2017 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的单位，但公司子公司聊城龙大、

莒南龙大属于聊城市、临沂市 2017 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的单位，现补充披露

如下： 

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

是 

公司或子

公司名称 

主要污染

物及特征

排放

方式 

排放口

数量 

排放口

分布情

排放浓

度 

执行的污

染物排放

排放总

量 

核定的

排放总

超标排

放情况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污染物的

名称 

况 标准 量 

聊城龙大 COD 间歇 1 个 厂区南 300左右 COD≦500 
9.8 吨/

年 

9.8 吨/

年 
未超标 

莒南龙大 COD 间歇 1 个 
厂区东

北角 
300左右 COD≦500 

7.7 吨/

年 

7.7 吨/

年 
未超标 

一、防止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

聊城龙大主要污染物为废水，对于废水处理，按照“雨污分流”原则，污水

接入聊城龙大污水站经预处理系统、气浮、SBR 工艺处理后，经排口接入市政管

网，排入东昌府区嘉明污水处理厂。聊城龙大废水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设施，2017

年聊城龙大环保设施运行稳定。 

莒南龙大主要污染物为废水，废水经排口接入市政管网，排入莒南嘉诚水质

净化有限公司龙王河污水处理厂。莒南龙大废水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设施，2017

年莒南龙大环保设施运行稳定。 

二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

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文号 
审批部

门 
批复时间 验收批复 验收时间 验收部门 

聊城龙大 
聊环审【2007】

39 号 

聊城市

环境保

护局 

2007.11.10 

聊环验

【2010】10

号 

2010.5.15 
聊城市环

境保护局 

莒南龙大 
临环发【2014】

88 号 

临沂市

环境保

护局 

2014.7.1 

临环评

【2014】272

号 

2014.10.8 
临沂市环

境保护局 

三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

聊城龙大及莒南龙大均编制了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对突发环境事件

的应急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表述，并定期组织开展预案的培训和演练，切实提高了

企业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。均已备案。 

四、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

聊城龙大及莒南龙大均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法律、法规和相关规定，聊城龙

大由东昌府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定期对公司废水检测，莒南龙大由临沂环保局委

托第三方定期对公司废水检测。聊城龙大及莒南龙大均设置有污水排口污染源在

线监测监控系统。 

五、其他应公开的环境信息 

无。 



六、其他环保相关信息 

无。 

除上述补充披露内容外，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不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5 月 18 日 




